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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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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版本：34
温馨提示1：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温馨提示2：此事项在线办理的账户可信等级需达四级以上。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基础信息

事项名称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

日常用语 无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承诺办结时
限

1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
限

20
（工作日）

到办事现场
次数

0

必须现场办
理原因

无 办件类型 即办件 是否告知承
诺制

否

实施主体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主体性
质

法定机关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否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是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否 在线预约地
址

无

实施编码 11440000MB2D02343
72000131003000

业务办理项
编码

无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窗口办理,快递申
请

基本编码 000131003000 联办机构 无 事项版本 34

实施主体编
码

11440000MB2D02343
7

网办深度 IV级 委托部门 无

跨域通办

通办类型 通办区域 通办形式

跨省通办 全部境内地区 全程网办

跨境通办 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

全程网办

审批信息

行使层级 省级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审批服务形
式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业务系统 广东省市场准入信息系统

审批结果

广东政务服务网

1下载日期: 2025-7-15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2/branch-hall?orgCode=MB2D02343


序号 名称 类型 模板 样例 关联状态

1 登记通知书 其他 模板-设立登记通知
书.docx

样本-设立登记通知
书.docx

无电子证照

2 营业执照（H类农
民专业合作社分支
机构）

证照 分支机构及来华经
营营业执照正本.jp
g
营业执照（H类农
民专业合作社分支
机构）模板.z ip

分支机构及来华经
营营业执照正本.jp
g

已关联电子证照

温馨提示：模板和样例文件请在原办事指南页上下载。

受理范围

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面向法人事
项主题分类

设立变更,扩大生产

面向法人地
方特色主题
分类

无

申请内容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的办理。

受理条件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符合申请条件。 1．有符合规定的名称。 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3．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负责人。
4．有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金和从业人员。 5．有符合规定的经营范围。 6．有相应的财务核算制度。 7．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从事
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应当实行非独立核算。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线下办理流程

步骤

收件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黄桂珍、汪琴、资医、陈婉清

办理结果：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
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3.申请人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4.不能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
，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5.能当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
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审查标准：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1

受理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黄桂珍、汪琴、资医、陈婉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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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1.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2.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
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受理通知书；3.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的，从收件之
日起即为受理。

审查标准：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审查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张琳琳

办理结果：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审查标准：

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3

决定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张琳琳

办理结果：1.申请符合规定的，准予行政许可。 2.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不准予行政许可。

审查标准：

复核审查步骤阶段提出的初步意见。

4

制证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黄桂珍、汪琴、资医、陈婉清

办理结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代理人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邮寄送达

5

送达 时限：9个工作日  审批人：黄桂珍、汪琴、资医、陈婉清

办理结果：1.准予行政许可的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予行政许可的颁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代理人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邮寄送达

6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依据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材料下载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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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支机构
登记（备案
）申请书》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申
请表格文书

材料形式：纸
质

是否免提交：
否

空白表格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说 明 1.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
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
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
笔或签字笔签字；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
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字
。 2.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未注明提
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未注明复印
件的即为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

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
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3.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注册的，主
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批准证书、章程
、决议等文件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
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
系统设置的申请文书格式规范生成相关材
料并使用。 4 .申请人通过电子化登记系统
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
）件，在登记机关审核后，需将纸质资料
送达登记注册窗口存档。电子化存档能够
满足档案管理要求的，登记机关可以免除
申请人提交相关纸质材料。 5.提交材料涉
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
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
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
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
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
亲笔签字。 6.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
外文的，应对其内容进行准确的中文翻译
，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

书，并注明“翻译准确”字样。翻译单位应在
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
）或附者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
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
。自然人的应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
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复印件
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7.提交住所使用的
相关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
际需要，就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
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的，从
其规定。 8.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
请人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
，采用人脸识别等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
名验证。因特殊原因，当事人无法通过实
名认证系统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提交经
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或者由
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 9.管辖地登
记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已共享身份认证信
息、清税信息或电子证照等数据信息，且
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无需申请人另行

提交纸质材料。 10.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等法规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公司分公

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在202
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实施后，未调整
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在2024年12月
31日前的过渡期内申请办理变更、备案、
注销登记时，继续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印发＜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
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
〔2019〕2号）中有关变更、备案、注销

的文书和材料规范要求办理。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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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营场所使
用相关文件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是否免提交：
否

无 填报须知：说 明 1.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
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
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
笔或签字笔签字；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
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字
。 2.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未注明提
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未注明复印
件的即为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

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
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3.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注册的，主
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批准证书、章程
、决议等文件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
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
系统设置的申请文书格式规范生成相关材
料并使用。 4 .申请人通过电子化登记系统
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
）件，在登记机关审核后，需将纸质资料
送达登记注册窗口存档。电子化存档能够
满足档案管理要求的，登记机关可以免除
申请人提交相关纸质材料。 5.提交材料涉
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
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
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
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
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
亲笔签字。 6.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
外文的，应对其内容进行准确的中文翻译
，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

书，并注明“翻译准确”字样。翻译单位应在
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
）或附者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
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
。自然人的应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
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复印件
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7.提交住所使用的
相关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
际需要，就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
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的，从
其规定。 8.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
请人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
，采用人脸识别等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
名验证。因特殊原因，当事人无法通过实
名认证系统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提交经
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或者由
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 9.管辖地登
记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已共享身份认证信
息、清税信息或电子证照等数据信息，且
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无需申请人另行

提交纸质材料。 10.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等法规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公司分公

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在202
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实施后，未调整
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在2024年12月
31日前的过渡期内申请办理变更、备案、
注销登记时，继续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印发＜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
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
〔2019〕2号）中有关变更、备案、注销

的文书和材料规范要求办理。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备注信息：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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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市场主体登
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发

〔2022〕24号）要求，提交住所使用的相
关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际
需要，就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或
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的，从其
规定。《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商事登记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
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使用自有
房产的，应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非自
有房产的，使用证明为业主房屋产权证明
和房屋租赁协议或者无偿使用证明。未取
得房屋产权证明的，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
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居（
村）民委员会等部门、单位出具的相关证
明可作为使用证明。使用宾馆、饭店的，
使用证明为房屋租赁协议和宾馆、饭店的
营业执照。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可以对住
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具体规定，但
是对证明材料的要求不得增加申请人的义

务。”第十八条规定：“商事主体可以在其住
所、经营场所以外增设经营场所，增设经
营场所应当在其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并
办理登记手续。多个商事主体可以共用同
一地址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地级以上
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增设经营场所、多个主
体共用同一地址以及将住宅作为住所、经

营场所的条件作出具体规定。”第十九条规
定：“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经自然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公安、消防、生态环境
、文化、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
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开展
经营活动前应当依法办理许可。地级以上
市人民政府公布经营场所禁设区域目录的
，商事主体不得以禁设区域目录所列的场

所作为住所、经营场所。

3 隶属企业依
法做出的决
议或决定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

是否免提交：
否

无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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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支机构负
责人的任职
文件及身份
证复印件（
在申请书中
粘贴身份证
复印件和签
署确认任职
信息即可）
。

原件：0 
复印件：1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是否免提交：
否

空白表格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说 明 1.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
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
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
笔或签字笔签字；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
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字
。 2.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未注明提
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未注明复印
件的即为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

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
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3.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注册的，主
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批准证书、章程
、决议等文件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
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
系统设置的申请文书格式规范生成相关材
料并使用。 4 .申请人通过电子化登记系统
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
）件，在登记机关审核后，需将纸质资料
送达登记注册窗口存档。电子化存档能够
满足档案管理要求的，登记机关可以免除
申请人提交相关纸质材料。 5.提交材料涉
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
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
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
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
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
亲笔签字。 6.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
外文的，应对其内容进行准确的中文翻译
，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

书，并注明“翻译准确”字样。翻译单位应在
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
）或附者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
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
。自然人的应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
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复印件
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7.提交住所使用的
相关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
际需要，就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
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的，从
其规定。 8.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
请人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
，采用人脸识别等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
名验证。因特殊原因，当事人无法通过实
名认证系统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提交经
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或者由
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 9.管辖地登
记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已共享身份认证信
息、清税信息或电子证照等数据信息，且
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无需申请人另行

提交纸质材料。 10.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等法规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公司分公

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在202
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实施后，未调整
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在2024年12月
31日前的过渡期内申请办理变更、备案、
注销登记时，继续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印发＜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
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
〔2019〕2号）中有关变更、备案、注销

的文书和材料规范要求办理。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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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批机关的
批准文件或
备案文件

原件：0 
复印件：1 
纸质

非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

是否免提交：
否

无 填报须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分支
机构需要审批部门审批的，提交审批机关

的批准文件。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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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
件

原件：0 
复印件：1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证
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是否免提交：
否

空白表格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说 明 1.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
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白色纸张。依
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
笔或签字笔签字；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
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字
。 2.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未注明提
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未注明复印
件的即为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

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
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3.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注册的，主
体资格证明、身份证明、批准证书、章程
、决议等文件可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
提交原件影像（印）件，或通过登记业务
系统设置的申请文书格式规范生成相关材
料并使用。 4 .申请人通过电子化登记系统
上传的手写签名申请材料图片或影像（印
）件，在登记机关审核后，需将纸质资料
送达登记注册窗口存档。电子化存档能够
满足档案管理要求的，登记机关可以免除
申请人提交相关纸质材料。 5.提交材料涉
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
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
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
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
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
亲笔签字。 6.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
外文的，应对其内容进行准确的中文翻译
，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

书，并注明“翻译准确”字样。翻译单位应在
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
）或附者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
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
。自然人的应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
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复印件
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7.提交住所使用的
相关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管理的实
际需要，就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作出
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的，从
其规定。 8.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
请人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
，采用人脸识别等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实
名验证。因特殊原因，当事人无法通过实
名认证系统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提交经
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或者由
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 9.管辖地登
记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已共享身份认证信
息、清税信息或电子证照等数据信息，且
可以在线核验、存档的，无需申请人另行

提交纸质材料。 10.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等法规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公司分公

司、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在202
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实施后，未调整
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在2024年12月
31日前的过渡期内申请办理变更、备案、
注销登记时，继续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印发＜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
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
〔2019〕2号）中有关变更、备案、注销

的文书和材料规范要求办理。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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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已关联电子证照  表示该材料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表示该材料可以免提交，办事无需提交原件

温馨提示：空白表格和示例样本文件请在原办事指南页上下载。

收费项目信息

不收费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

依据文号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0号

条款号 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款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9-11-29

条款内容 商事主体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
更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对变更登记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企业登记事项变更涉及分支机
构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自企业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
2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

依据文号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0号

条款号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19-11-29

条款内容 企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办理
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注销分支机构的，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该分支机构的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经登记机关注
销登记，商事主体的资格终止。

设定依据
3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条款号 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除外。 市场主体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设定依据
4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条款号 第二十三条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市场主体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设定依据
5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广东政务服务网

10下载日期: 2025-7-15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521376.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521376.html


5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条款号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在批准文件有效期
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设定依据
6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条款号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市场主体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终止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市场主体终止。 市场主体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应当经批准后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设定依据
7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条款号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市场主体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未发生或者已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
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并由全体投资人书面承诺对上述情况的
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

设定依据
8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

条款号 第三十四条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者裁定宣告破产的，有关清算组、破产管理人可以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
清算程序的裁定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设定依据
9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依据文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2号

条款号 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第二款

颁布机关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申请人应当依法申请登记下列市场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全民所有制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普通合伙（含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
；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分支机构应当按所属市场主体类型注明分公司或者相应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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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10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依据文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2号

条款号 第十七条第一款

颁布机关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事项，申请人可以到登记机关现场提交申请，也可以通过市场主体登记
注册系统提出申请。

设定依据
11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依据文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2号

条款号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颁布机关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实施日期 2022-03-01

条款内容 公司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合并、分立的，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公告期45日，应当于公告期届满后申请办理登记。 非公司企业法人合并、分立的，应当经出资人
（主管部门）批准，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申请办理登记。 市场主体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自决定
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

设定依据
12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号

条款号 第二条第一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4-07-01

条款内容 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设定依据
13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号

条款号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4-07-01

条款内容 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
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

设定依据
14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号

条款号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4-07-01

条款内容 申请设立公司，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
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设定依据
15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号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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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号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4-07-01

条款内容 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 公司
登记机关可以发给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设定依据
16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号

条款号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4-07-01

条款内容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设定依据
17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号

条款号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4-07-01

条款内容 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设定依据
18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依据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5号

条款号 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日期 2024-07-01

条款内容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公司登记。

权利与义务

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申请人应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申请人应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填写的表格中相关人员签字用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
、清晰。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部门：1.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诉讼

部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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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与监督方式

办理窗口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中心
办理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57号二楼登记注册大厅1号至7号窗口。
办公电话：020-12345（选择语言后转1营商环境企业服务专线转1企业开办、变更以及食品药品许可等）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6：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地铁1、3号线体育西路A出口

总局
地址：1.广州市政民路51号14楼；2.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8
号
电话：1.020-86359967；2.010-88650609
网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68号荔胜广场南塔
电话：020-80504927、80504943
网址：

咨询电话
：

咨询地址
：

咨询网址
：

微信号：

政务微博
：

信函地址
：

020-12345

无

http://www.gdzwfw.gov.cn/zxts/

gdsscjdglj

ht tps://weibo.com/u/2026325457?is_hot=1

邮寄至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363号

投诉电话
：

投诉地址
：

投诉网址
：

信函地址
：

020-12345-1

无

http://www.gdzwfw.gov.cn/zxts/complaint .htm
l

邮寄至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363号

广东政务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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